附件1
沙县区林业局事业单位岗位竞聘设置情况表

	岗   位
	名    额

	正高级
	专技三级
	1

	
	专技四级
	1

	副高级
	专技五级
	4

	
	专技六级
	9

	
	专技七级
	8

	中级
	专技八级
	15

	
	专技九级
	20

	
	专技十级
	15


附件2
沙县区林业局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岗位
竞聘报名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参加工作时间
	

	前一聘期工作单位及职务
	

	前一聘期在林业站、森林资源资产评估中心、规划队工作时间

（标明起止时间）
	

	学  历
学  位
	全日制
教  育
	
	毕业院校
系及专业
	

	
	在  职
教  育
	
	毕业院校
系及专业
	

	现任专业技术职务及聘任时间
	

	拟竞聘等级岗位名称
	

	年度考核
	2020年度
	

	
	2021年度
	

	
	2022年度
	

	获得荣誉
	

	资格审核意  见
	收件时间：                       

	
	审核确认情况：


报名人（签名）：                  报名时间：

附件3   沙县区林业局2023年事业单位专技岗位
竞聘量化考评表
	姓  名
	 
	拟竞聘职务
	 
	拟竞聘职务
任职年限
	 

	项目名称
	评　分　标　准
	计分情况
	实际得分

	1.基础评价
	①工作年限分:每满一个工龄计1分。
	
	

	
	②专业技术职务任职年限分：任中、高级专技职务满1年计2分；原高级职务者落聘中级岗位的，高级职务任职年限可累计。
	
	

	
	③专技职称分：取得高级资格的计6分、中级资格计3分。
	
	

	
	④学历分：以全日制中专计3分为基础，获在职大专学历的加0.5分、全日制大专学历的加1分、在职大学学历加1.5分、全日制大学学历的加2分、研究生学历的加3分。
	
	

	2.年度考核
	依据2020-2022年度考核结果：优秀3分/次、合格2分/次、基本合格1分/次、不定等次或不合格0分/次。3年累计计分。
	
	 

	3.行政职务
	任单位负责人的加10分，任单位副职的加5分（保留正股待遇人员加7.5分、保留副股待遇人员加2.5分)（按3年聘期内的实际任职时间计算，其中行政职务任职未满半年或病事假半年以上不能履职者不能加分）。
	
	

	4.正向激励
	①个人获得本局（或乡级党委、政府）先进工作者、县级及以上党委或人民政府、上级林业主管部门表彰的，分别按科级1分、县处级3分、地厅级4分、省部级5分、国家级10分加分。获林业部门外其他党委政府部门表彰的，按同级奖励减半加分。
	 
	 

	
	②组织选派驻村（企业）挂职交流、驻村的、或抽调参加重点项目组或到国家、省、市跟班学习的，或被认定为科技特派员的每年加0.5分（以组织部有关通知和科技推广中心协助提供的科特派认定名单为准）。
	 
	 

	
	③在林业站、森林资源资产评估中心、规划队（非在编人员）三个单位工作的，每满1年加1分。
	 
	 

	
	④发表论文论著分（封顶4分）：在CN、ISSN类刊物发表与目前岗位工作相关的论文，第一作者加2分，减名次1名的顺次递减0.5分（获科学进步奖或用于职称评定论文除外）。由组织安排撰写党委政府及其组成部门的工作性征文或调研文章获奖的（第一作者），县级一、二等奖的加1分、三等奖及优秀奖的加0.5分，单位级别每高一级的，逐级各加0.5分。
	
	

	
	⑤科研项目奖励分：获省部级科技进步1-3等奖，主持者按5、4、3分，获地厅级科技进步1-3等奖或制定地方标准获颁布的，主持4、3、2分，获县级科技进步1-3等奖或主，主持3、2、1分，减名次1名的顺次递减0.5分（同一项目不同等次获奖仅选最高等次计分，不重复计分）；争取开展非工作业务范围的林业科技推广示范项目或科研项目并通过成果验收的，主持人加2分、排名2-5名各加0.5分（推广中心除外；已发表论文的，按论文项加分）。
	
	

	
	⑥专利奖励分：取得与林业行业技术相关的中国发明专利金奖加6分（发明人排名前2）；取得国家专利技术（排名第1的）加3分，减名次1名的顺次递减0.5分（同一项目专利不累计加分）。
	
	

	
	⑦执法证加分：取得执法证的加2分，未持证者不得分。
	
	

	5.逆向惩戒
	①违反有关规定，被批评教育一次扣0.5分；被效能告诫一次扣1分；被诫勉一次扣2分；受党内警告或政务警告处分一次扣3分；受党内严重警告或政务记过、记大过以上处分一次扣5分；受撤销党内职务或留党察看、降级或撤职及以上处分的，一次扣8分。受多次处分的累计扣分。
	 
	 

 

	
	②违反交通规定的，被区文明办通报一次扣0.2分。
	 
	


备注：1.基础评价分截止时间为2023年11月30日；2.行政职务、正向激励和逆向惩戒评价时间为2020年12月1日起至2023年11月30日止。

附件4

沙县区林业局事业单位岗位竞聘民主测评表
	姓 名
	德20分
	能30分
	勤10分
	绩40分
	合计

100分

	xxx
	
	
	
	
	

	xxx
	
	
	
	
	

	xxx
	
	
	
	
	

	xxx
	
	
	
	
	


德（20分）：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工作服从分配、办事公平、团结协作、不搞小宗派、事业心强、不以权谋私、工作态度端正。

能（30分）：业务能力强、工作积极主动、完成任务及时并保证质量，不拖拉、敷衍了事，具备从事本专业岗位工作的专业理论知识、学术技术水平、完成岗位工作任务的能力，运用理论知识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工作效率、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兼任管理工作的组织协调、综合、决策能力。

勤（10分）：模范遵守劳动纪律、出满勤、不迟到早退、不擅自离岗、严格执行考勤制度；努力学习专业理论知识、刻苦钻研业务；按规定完成继续教育和岗位培训任务；工作主动、勤恳、认真、踏实、尽职尽责、能发挥主观性创造性；身体状况和健康条件适应职务岗位的任职要求。

绩（40分）：履行岗位职责，完成聘期目标和工作任务的数量和质量；专业技术工作取得的成绩及具有的学术水平、科学价值和产生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等。

三明市沙县区林业局办公室          2023年11月2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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